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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書 
 
1. 緒言 
1. 阿摩司書的書名：阿摩司書在希伯來文聖經裡是以它的作者或傳達書中信息的先

知“阿摩司＂（<Am-s）為書名；在《七十士譯本》叫做>Amos；在英文聖經裡叫做

“Amos＂，在中文聖經為“阿摩司書＂。 
2. 阿摩司其人其事： 

a. “阿摩司＂一名是“重擔＂或“負擔＂的意思； 
b. 事奉日期： 
（1）在烏西雅作猶大王、耶羅波安二世作以色列王之時（摩一 1）：但大概不是

在兩王作王的全期裡事奉，而是在兩王重疊作王的年期裡：主前 774-760 年（耶

羅波安二世死於主前 760 年）； 
（2）摩一 1 說“大地震前二年＂： 

（a）亞十四 5 也提到烏西雅年間的一次大地震； 
（b）夏瑣地震遺蹟顯示在主前 760 年有一次大地震； 
（c）“大地震前二年＂就是主前 762 年（時為耶羅波安二世第 39 年）。 

（3）主前 763 年有一次日蝕。摩八 9 說“到那日，我必使日頭在午間落下，使地

在白晝黑暗＂，可能就是引述該年日蝕的情景。這樣，阿摩司信息的日期應該是

在主前 763 年不久之後； 
（4）耶羅波安二世死於主前 760 年，阿摩司沒有記述耶羅波安二世的死及其後以

色列內部的混亂（摩七 9 只預言到耶羅波安二世要被刀殺）。這樣，阿摩司是在

主前 760 年耶羅波安二世死之前事奉； 
（5）阿摩司大概就如摩一 1 說的，是在大地震前二年的主前 762 年事奉，事奉時

間只有一年（甚或不足一年）； 
（6）阿摩司大概最終還是被北國伯特利的祭司亞瑪謝強逼返回猶大了（參摩七

10-16；但這並不意味阿摩司妥協或懦弱）─這樣，亞瑪謝事件雖然是放在第七

章的位置，但其實可能是阿摩司在北國事奉裡遇上的最後一件事情。亞瑪謝事件

放在第七章的位置，完全是因為寫作結構上的鋪排。 
c. 事奉的對象是北國以色列（比較摩七 10-17 在伯特利說話）；不過有時也順便提

到南國； 
d. 先知原先的工作： 
（1）牧羊（摩一 1，七 14）； 

（a）牧羊人（n-qd@m，單數 n-q4dv）： 
［1］比較王下三 4 摩押王米沙“牧養羊群／牧羊人＂（n-q4dv）； 
［2］可能不是一般的牧羊人（r-<eh），而是為王家牧羊的牧人。 

（b）提哥亞的牧人： 
［1］提哥亞在耶路撒冷以南約二十公里（撒下十四 2），是個畜牧中心； 
［2］這樣，阿摩司可能原是個為猶大王烏西雅牧羊的人。 

（2）修理桑樹（摩七 14）； 
（3）阿摩司書中有許多農業的意象用語，可能跟他作牧人和修理桑樹等背景有

關； 
（4）有謂阿摩司其實只是一個低下階層的牧人農夫，他站在弱勢社群的層面來指

責權貴。但是： 
（a）阿摩司不是北國的人，就算他是個窮苦市民，也不是北國窮苦大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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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最多是南國窮苦大眾的一份子）。如果說阿摩司在南國也受著北國弱勢

同胞的苦難，但他不去責備南國，倒去責備北國，是奇怪和難以解說的─其

實南國在烏西雅的統治下，百姓的生活似乎並沒有像北國的那麼敗壞和困

苦； 
（b）可見阿摩司不需要成為北國弱勢同胞的一份子才能在北國事奉，也不需

要成為弱勢同胞的一份子才能責備北國的權貴。他可以從神的啟示，或透過

常識，得知北國權貴的罪過，就以上層中人一個對等的地位來責備北國的權

貴。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奉； 
（c）還有，阿摩司洞悉國際間的關係（摩一至二章），又在短短不足一年的

時間裡已看透北國的問題，甚至具體指出伯特利和吉甲的虛偽（摩四 4，五

5），顯見他並不是一個普通牧人。他早就對列國和北國有透徹的認識； 
（d）此外，我們知道在當代社會裡，文字書寫並不是一般凡夫走卒的能事。 

e. 關於阿摩司在摩七 14 否認自己是先知的說話，參該處註解。簡單來說，阿摩司

是說：“我本不是個先知，意思是（w~）我本不是個｀先知門徒＇那樣的先知（即

我不是個追隨某個先知師傅學做先知的人）。我本來是個牧羊人，但神呼召了我到

以色列來宣講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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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歷史背景與場景 
 
1. 如上所述，阿摩司有可能主要是在主前 762 年這一年裡事奉： 
主前 猶大國 以色列國 
800 亞瑪謝  4    耶羅波安 1  約阿施 6   
797 亞瑪謝  7  烏西雅  1  耶羅波安 4  約阿施 9  
790 亞瑪謝  14  烏西雅  8  耶羅波安 11  約阿施 16  
789 亞瑪謝  15 1 烏西雅  9  耶羅波安 12 登   
775 亞瑪謝  29 15 烏西雅 23  耶羅波安 26 14   
774   烏西雅 24  1 登 耶羅波安 27 15   
766   烏西雅 32  9  耶羅波安 35 23   
762   烏西雅 36 13  耶羅波安 39 27   
760   烏西雅 38 15 

烏西雅 38 15 
 耶羅波安 41 29  

撒迦利雅 
（6 個月） 

 
登 

2. 時為耶羅波安二世的晚年： 
a. 因見以色列人困苦，神讓耶羅波安二世使北國中興一時，國富民強，收復失

地，國家版圖幾乎回復到所羅門時代的邊界； 
b. 但與此同時，國中貧富懸殊、官商包庇、殺人流血、屈枉正直、虛假宗教。繁

榮背後充滿著各樣的罪惡：阿摩司就特別針對在撒馬利亞的有錢階層來說話； 
c. 主前 760 年，耶羅波安二世作王 41 年就死了。他的兒子撒迦利雅同年（主前 760
年）繼位。但他作王六個月就被沙龍殺了。 

3. 這個時期的美索不達米亞、埃及和亞蘭的簡史，參何西阿書有關的討論： 
a. 耶羅波安二世的父親約阿施曾三次打敗亞蘭（王下十三 25），亞蘭暫時不再成為

以色列的重大威脅； 
b. 這個時候的亞述仍是衰弱，未能威脅耶羅波安二世，但亞述不久就要冒升為世

界霸權，以色列最終是亡在亞述手上； 
c. 阿摩司許多針對以色列審判的說話，也是指向亞述的入侵的（例如：摩二 12-16，

三 11，五 3、27，六 7-14，七 9、17，八 3，九 4）； 
d. 這時的埃及也是在一個頗混亂和衰弱的時期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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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論問題 
 
A. 作者及書卷內容的一體性 
1. 阿摩司書的作者 

a. 傳統說先知阿摩司是阿摩司書的作者； 
b. 阿摩司書也曾被批評派的學者割切得體無完膚，或要分拆書中真實與不真實的

說話，或要撕揭它在編輯過程上層層的發展；由於這些批判方法主觀，結論分歧，

近代學者已多轉向研究經文的內容（過於它背後的發展），亦多認同阿摩司書乃是

一人之作； 
c. 我們有理由持守傳統的看法，以先知阿摩司為阿摩司書的作者。 
 

2. 阿摩司書內容的一體性 
a. 阿摩司書既是一人之作，前後思想就應該是連貫的，它的內容是有一體性（參下

文的結構分析）。 
 

B. 阿摩司書的編寫日期 
1. 阿摩司領受啟示的時間 

a. 阿摩司事奉期間，每當他為神傳講信息的時候，他就是在領受神的啟示； 
b. 雖然阿摩司事奉的年日不長（很可能就只有不足一年的間），但我們還是可以假

設像別的先知那樣，他會將傳講過的信息整理書寫下來，作為一份記錄保存； 
c. 當阿摩司後來要從他先前傳講過的信息中選取部分，編理成書的時候，其間必

然經過了一些潤飾和改寫，並且有神的引導和保守。 
 

2. 阿摩司書的成書日期／寫作背景 
a. 如果阿摩司是在耶羅波安二世第三十九年（主前 762 年）事奉，阿摩司書亦沒有

提到耶羅波安二世的去世（主前 760 年），阿摩司書就相當可能是寫在主前 761 年； 
b. 這時，阿摩司大概已經完成神的託付，返回猶大，並隨即在猶大寫下阿摩司

書。雖然阿摩司書在開頭的地方也以猶大為神所要審判的對象，但書末卻以猶大為

復興的依歸，似乎也合乎書卷是寫於猶大的這個猜想； 
c. 進一步來猜想，有可能摩一至九 6 是阿摩司在北國時所宣講的信息的集成。信息

是在以色列宣講，但在返回猶大之後才寫成；與此同時，亦在此時，先知從南國北

望，神對北國仍有憐愛，就發出了摩九 7-10 的應許，只是這份應許是在大衛家裡成

就的（摩九 11-15）。 
 



5  阿摩司書 

4. 信息 
 
A. 阿摩司書的信息 
1. 合情理的神： 

a. 神固然要審判百姓，但審判的神卻是有情有理的； 
b. 神有“情＂，例如： 
（1）神顧念先前聖約，就不斷透過先知勸誡警告百姓要尋求耶和華（例如：摩三

1-8，五 4、6）； 
（2）神顧念整個聖民，就也憐恤受欺壓的窮人（例如：摩一 6-7a）。 

c. 神有“理＂，例如： 
（1）神要因罪審判外邦，神也要因罪審判百姓（例如：摩一至二章）； 
（2）神一直給與警告，所以屆時可以執行合理的審判（例如：摩二 11-16）。 

2. 預備迎見神： 
a. 摩四 12 警告百姓要預備迎見神，但不是預備迎見神的祝福，而是預備迎見神的

審判。所以它是一句審判的說話； 
b. 所要預備迎見的，是“耶和華的日子＂（摩五 18-20）： 
（1）“耶和華的日子＂一語在先前約珥書的用法裡可以有積極和消極兩方面的意

思（參約珥書的討論），百姓難免偏愛強調它在積極方面（祝福和拯救）的意思； 
（2）但“耶和華的日子＂一語在阿摩司書裡卻完全是用在消極方面的意思； 
（3）與此同時，“耶和華的日子＂一語在阿摩司書並不是指向末世終極性的時

刻，而是指在今生或歷史裡，神的審判最終要到來的時候。 
c. 耶和華的日子只帶來審判，是因為百姓的罪：一是宗教敬拜方面的罪，二是社

會公義方面的罪。耶羅波安二世帶來國家強盛，但也刺激罪惡急升。書中多有這些

罪行的描述。 
3. 期待主復興： 

a. 在連珠的審判之後，摩九 7-15 是個應許的結語。雖然這番說話可能不是為北國

而講（參上文阿摩司書的寫作背景），但它總是給屬神的人一個安慰：神沒有完全

放棄祂的子民（參羅十一 1-15），凡信靠祂的，就歸在大衛的帳幕裡（徒十五

16-17）； 
b. 這個其實也算是“耶和華的日子＂的一面（在新約和終極時刻的日子，比較珥二

31），但阿摩司不用“耶和華的日子＂來稱呼它，大概是免得百姓又再誤會它的意

義，那就要給自己的信息唱反調了。 
 
B. 阿摩司書與新約的關係 
1. 阿摩司書關心低下階層和社會公義。新約也多處表現關心弱勢社群的需要。例

如：主耶穌關心窮人（路四 18，六 20，七 22，十四 13，十八 22）；外邦教會供給耶

路撒冷窮苦信徒的需要（徒十一 29，二十四 17；林前十六 1-2）；保羅關心窮人（林

前十一 22；加二 10）。 
2. 雅各書尤其關心窮人和社會公義（雅一 27，二 1-10、14-17，五 1-6）。 
3. 司提反在反駁指控的時候（徒七 42-43）引摩五 25-27 的說話，說明他們的祖先在出

埃及的曠野路上就已經是抱著不信的硬心。 
4. 雅各在第一次耶路撒冷會議裡（徒十五 16-17）說外邦人歸信基督，是應驗了摩九

11-12 所說要重修大衛倒塌的帳幕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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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阿摩司書與聖經神學主題“與神同在的安息＂的關係 
1. 人在罪裡，縱然享有所謂“安逸無慮＂的生活，但那並不是在神裡面真正的安

息。他們就是在安息日裡，他們的心也沒有安息（摩八 5-6），終日只在籌算剝削欺詐

的事。先知說這等人是有禍的（摩六 1-6）。尋求耶和華才是蒙恩的途徑（摩五 15）。 
2. 當神復興的工作成就、以色列國再度合一在大衛王朝之下的時候，所有屬神的人

就要享受與神同在的祝福和安息（摩九 11-15）。 
3. 有謂摩九 13-15 乃是對應著伊甸園而作的描述。若然，到那日，人就是重返伊甸園

的安息，就是創造後第七日安息日所要賜與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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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傳統大綱 

 
A. 攻擊外邦的預言（一 1 至二 3） 
B. 攻擊百姓的預言（二 4-16） 
C. 責備以色列的預言（三 1 至六 14） 
D. 審判以色列的異象（七 1 至九 6） 
E. 將來彌賽亞的祝福（九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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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構大綱 

 
標題（一 1） 
正文（一 2 至九 15） 

A. 主題一：神必審判以色列（一 2 至九 6） 
I. 全面審判的圖畫（一 2） 

II. 合理審判的鋪陳（一 3 至八 14）： 
a. 前提：“外族＂因罪受罰，以色列照樣受罰（一 3 至二 16） 

i. 因罪審判“外族＂（一 3 至二 5）： 
1. 因罪審判大馬士革（一 3-5） 
2. 因罪審判非利士（一 6-8） 
3. 因罪審判推羅（一 9-10） 
4. 因罪審判以東（一 11-12） 
5. 因罪審判亞捫（一 13-14） 
6. 因罪審判摩押（二 1-3） 
7. 因罪審判猶大（二 4-5） 

ii. 因罪審判以色列（二 6-16）： 
1. 審判的原因（二 6-12） 

1.1. 因社會性的罪（二 6-8） 
1.2. 因宗教性的罪（二 9-12） 

2. 審判的情形：戰敗（二 13-16） 
b. 發揮：以色列照樣受罰（三 1 至八 14） 

i. 宣告審判的信息（三 1 至六 14） 
1. 審判的原因（“當聽神的話＂）（三 1-10） 

1.1. 因宗教性的罪（三 1-8） 
1.2. 因社會性的罪（三 9-10） 

2. 審判的情形：戰敗（三 11-15） 
2.1. 宣告一（三 11-12） 
2.2. 宣告二（三 13-15） 

1'. 審判的原因（“當聽我的話＂）（四 1 至五 17） 
1.1'. 因宗教性的罪（四 1-13） 
1.2'. 因社會性的罪（五 1-17） 

2'. 審判的情形：被擄（五 18 至六 14） 
2.1'. 禍哉一（回應宗教性的罪帶來被擄；五 18-27） 
2.2'. 禍哉二（回應社會性的罪帶來被擄；六 1-14） 

ii. 審判的異象：蝗蟲／火／準繩的異象（七 1-9） 
iii. 審判的事例：亞瑪謝事件（七 10-17） 

ii'. 審判的異象：夏果的異象（八 1-3） 
i'. 重申審判的信息（八 4-14） 

1". 審判的原因（“當聽我的話＂）（八 4-8） 
1.1". 因宗教性的罪（八 4-5a） 
1.2". 因社會性的罪（八 5b-8） 

2". 審判的情形：被擄（八 9-14） 
2.1". 將臨日子一（八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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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將臨日子二（八 11-14） 
I'. 全面審判的圖畫（九 1-6） 

B. 主題二：神要復興以色列（九 7-15） 
a. 前提：外族因罪受罰，以色列照樣受罰，但神不將以色列毀滅淨盡（九

7-10） 
b. 發揮：神要重建大衛的帳幕（九 11-15） 

i. 將臨日子一（九 11-12） 
ii. 將臨日子二（九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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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構分析 

 
阿摩司書共九章經文。撇開全書開頭的標題第一節（一 1），經文的正文（一 2

至九 15）可以分為兩個不同主題的大段落。第 A 段（一 2 至九 6）論神要審判以色列；

第 B 段（九 7-15）則論神要復興以色列。 

第 A 段（一 2 至九 6）論神要審判以色列。經文首先有一個前後對應的鋪排結構： 
第 I 段（一 2）像個引言，用一個悽涼的景象描繪神要全面而徹底的審判以色列：

由牧人的草場以至迦密的山頂，以色列全地都要枯乾悲哀，無一處能幸免。 
第 I'段（九 1-6）則像個結語，用一個異象的圖畫來回應第 I 段（一 2），經文同

樣描繪神要全面而徹底的審判以色列。在神審判之時，神由陰間追殺到天上，由海底

追趕到迦密山頂，凡要接受神的審判的，無一人能幸免。 
在第 I 段和第 I'段中間的第 II 段（一 3 至八 14），可以說是個主體的段落，要指

出神全面審判以色列的原因，表明神的審判是個合理的事情。 

在第 II 段（一 3 至八 14）主體性的段落裡，經文是再分成兩個段落： 
第 a 段（一 3 至二 16）是個前提性的段落，指明就如別的民族（甚至包括猶大）

要怎樣因罪受罰（第 i 段，一 3 至二 5），以色列同樣要因罪受罰（第 ii 段，二 6-16）。

在這個論各民族都要受罰的段落裡，經文基本上是有一個格式，就是先說明受罰的原

因，然後指出受罰的情形。在論以色列受罰的段落裡（二 6-16），經文是比論別的民

族受罰的經文為長，而所論的罪也較為仔細地提及兩方面的罪：1.1. 因社會性的罪

（二 6-8）；1.2. 因宗教性的罪（二 9-12）。 
第 b 段（三 1 至八 14）是個發揮性的段落，發揮第 a 段（一 3 至二 16）所要指出

的，就是神審判以色列是合理的。這個第 b 段可以分成五個前後對應的段落： 
第 i 段（三 1 至六 14）宣告神要審判以色列。這一大段經文本身是有一個穿插平

行的結構： 
第 1 段（三 1-10）先指出神審判的原因，就像二 6-12 所說過的（不過先後次序倒

轉了），同樣是因為兩方面的罪：宗教性的罪（三 1-8）和社會性的罪（三 9-10）。 
第 2 段（三 11-15）是記審判的情形。經文同樣分做兩段，藉兩段用“神／耶和華

如此說＂來開始的宣告（三 11-12，三 13-15），描寫神審判以色列的情形。 
第 1'段（四 1 至五 17）跟第 1 段（三 1-10）對應，同樣指出神因以色列兩方面的

罪而審判：宗教性的罪（四 1-13）和社會性的罪（五 1-17）。 
第 2'段（五 18 至六 14）跟第 2 段（三 11-15）對應，經文藉兩段用“禍哉＂來開

始的宣告（五 18-27，六 1-14），描寫神審判以色列的情形。第一個禍哉的宣告（五

18-27）是針對以色列宗教性的罪；第二個禍哉的宣告（六 1-1）則是針對以色列社會

性的罪。 
第 ii 段（七 1-9）是個異象的段落，先後有蝗蟲（七 1-3）、烈火（七 4-6）和準

繩（七 7-9）三個異象，指明神的審判至終不可避免。 
第 iii 段（七 10-17）記阿摩司宣告伯特利的祭司亞瑪謝將要受罰。經文透過神的

僕人阿摩司跟以色列主要宗教中心伯特利的主持人祭司亞瑪謝的對立，表明神與祂的

百姓對立；經文也透過宣告審判亞瑪謝，神宣告了審判以色列。經文藉這個個別的例

子，具體的說明了神必要審判。 
第 ii'段（八 1-3）跟第 ii 段（七 1-9）對應，也是個異象的段落，透過夏天果子的

異象，宣告神的審判已到，無可避免。 
第 i'段（八 4-14）跟第 i 段（三 1 至六 14）對應。經文同樣分成兩個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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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段（八 4-8）跟前文的 1／1'段對應，先指出神審判的原因，同樣是因為百姓

宗教性的罪（八 4-5a）和社會性的罪（八 5b-8）。 
第 2"段（八 9-14）跟前文的 2／2'段對應繼而描述以色列人受罰的情形，經文藉

兩段用“日子將到＂來開始的宣告（八 9-10，八 11-14），宣告百姓將要被擄。 
此外，在上述三段指出神審判的原因的經文裡（三 1-10，四 1 至五 17，八 4-14），

經文都是用“當聽神的話＂或“當聽我的話＂來開始（三 1，四 1，八 4）。 

至於在全書最後的第 B 段（九 7-15），經文論神至終要復興以色列。第 B 段經文

是對應著第 A 段的主體經文第 II 段（一 3 至八 14），經文也分成兩個段落： 
第 a 段（九 7-10）是個前提性的經段，對應第 A 段 II 的第 a 段（一 3 至二 16），

指出以色列固然要像別的民族那樣因罪受罰，但神不會將他們毀滅淨盡。 
第 b 段（九 11-15）是個發揮性的經段，對應第 A 段 II 的第 b 段（三 1 至八 14），

描寫以色列要復興，大衛倒毀了的帳棚要再次被建立起來。經文（九 11-12，九 13-15）

對應八 9-10 和八 11-14 的兩次“到那日／日子將到＂，用同樣的字眼引帶出以色列將

來復興的景象。 

除了上述的寫作結構，我們還看見阿摩司書愛用“2＂的倍數來記事： 
1. 全書有審判和復興兩個大段落； 
2. 開頭地方列出了八個民族（七個別的民族+以色列）要因罪受罰； 
3. 以色列兩個受罰的原因（宗教性和社會性的罪）； 
4. 四次用相同的引子作重複的宣告（“耶和華如此說＂、“禍哉＂、“日子將

到＂、“日子將到＂）；三次在審判段落裡，一次在復興段落裡。 
5. 四個審判的異象，先三個異象一組，後一個異象一組；但與此同時： 

頭兩個異象 後兩個異象 
以事件為喻（蝗災、旱災） 以物件為喻（準繩、果籃） 
表示審判可以免去 表示審判不可免去 
不需要解釋（直接帶出對話） 需要作解釋（問阿摩司看見甚麼，從而帶出解釋） 

此外，阿摩司書的作者還有一個串連全書經文的寫作手法： 
1. 在標題和簡單的描述（一 1-2）之後，一 3 至二 16 的“前提＂段落在結束之時，

經文在指出以色列人要受審判的原因之後，話題就轉到論以色列人在戰敗裡受審判的

情形（二 13-16）。跟著的“發揮＂段落（三 1 至八 14）開始的時候，在再次指出以

色列人要受審判的原因（三 1-10）之後，經文就承接二 13-16 所講的，繼續講論以色

列人在戰敗裡受審判的情形（三 11-15），然後才在五 18 至六 14 轉去描述以色列人要

在被擄裡受審判的情形。 
2. 五 18 至六 14 描述過以色列人要在被擄裡受審判的情形之後，八 4-14 重申神要

審判的信息。經文再次指出了以色列人要受審判的原因之後，經文又承接五 18 至六

14 所講的，繼續講論以色列人在被擄裡受審判的情形。在這個描述裡，經文一而再的

說到“日子將到＂。 
3. 完結了第 A 段（一 2 至九 6）的審判講論之後，九 7 開始了全書第 B 段裡關於

將來復興的講論。上文八9-14一而再的提出“日子將到＂的警告，九7-15就承接上文

這個結束時的語調，一而再的說到在“將臨的日子＂裡神要賜下的祝福。 
經文透過這樣鉤連的主題，將全書串連了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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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內容註解 
 

標題（摩一 1） 
1. 阿摩司作先知事奉的時期和背景：參上文有關的討論。 
2. “得默示論以色列＂：信息是針對北國以色列。 
 

正文（摩一 2 至九 15） 
A. 主題一：神必審判以色列（摩一 2 至九 6） 
I. 全面審判的圖畫（摩一 2） 
1. 全書開頭劈面就說神要全面去審判以色列；北國由草場到山頂都無一幸免被神審

判。 
2. 神由錫安耶路撒冷宣告審判：可能是指由南國的先知阿摩司到北國來宣告審判。 
3. 跟主題一的結論（摩九 1-5）對應： 

a. 指出神全面的審判； 
b. 但沒有提及審判的原因（審判的原因留待摩一 3 至八 14 討論）； 
c. 都提到審判直到迦密山頂； 
d. 摩一 2 以“耶和華＂開始信息；摩九 5 以“耶和華＂結束信息。 

 
II. 合理審判的鋪陳（摩一 3 至八 14） 
a. 前提：“外族＂因罪受罰，以色列照樣受罰（摩一 3 至二 16） 
i. 因罪審判“外族＂（摩一 3 至二 5）： 
1. 摩一 2 沒有提及審判的原因，審判的原因留待摩一 3 至八 14 這裡來交代。 
2. 從阿摩司書的寫作手法來看，書中乃要強調神的審判是合理的，或說以色列人實

在是罪有應得，無可推諉。 
3. 經文首先說明神要懲罰有罪的民族，顯明神是個有罪必罰的神，從而指出到頭來

神要懲罰有罪的以色列，也是合理和必須的。 
4. 標題裡的所謂“外族＂，是廣義的指在北國以色列以外的民族，包括南國猶大。 
5. 神要審判的七個民族將以色列從四方包圍了起來： 

a. 在以色列東北：大馬士革； 
b. 在以色列西南：非利士； 
c. 在以色列西北：推羅； 
d. 在以色列東南：以東、亞捫、摩押； 
e. 在以色列南面：猶大。 

6. 神要審判的七個民族跟以色列的關係由疏至密： 
a. 是以色列的外族：大馬士革、非利士、推羅； 
b. 是以色列的近親：以東、亞捫、摩押； 
c. 是以色列的同族：猶大。 

7. “三加一＂（三番四次）是智文學的表達手法（比較箴一 2-6，三十 15-31），未知

有否暗示阿摩司的社會地位（屬智慧人之一？）。 
8. 審判的理據是訴諸公認的國際規則過於以色列人的律法（可能是因為包括了外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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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八個受審的民族（包括以色列）受審說話比較總表： 
（A） 
審判者 

（B） 
受審者 

（C） 
宣判 

（D） 
原因 

（E） 
刑罰 

（F） 
發揮刑罰 

（G） 
審判者

1:3a耶和華

如此說 

3b 大馬士

革三番

四次地

犯罪 

3c我必不

免去她

的刑罰

3d因為她以打

糧食的鐵器

打過基列 

4我卻要降火在

哈薛的家中，

燒滅便哈達的

宮殿 

5a我必折斷大馬

士革的門閂，

剪除亞文平原

的居民和伯伊

甸掌權的。亞

蘭人必被擄到

吉珥 

5b這是耶

和華說

的 

6a耶和華如

此說 

6b 迦薩三

番四次

地犯罪

6c我必不

免去她

的刑罰

6d因為她擄掠

眾民交給以

東 

7我卻要降火在

迦薩的城內，

燒滅其中的宮

殿 

8a我必剪除亞實

突的居民和亞

實基倫掌權

的，也必反手

攻擊以革倫。

非利士人所餘

剩的必都滅亡 

8b這是主

耶和華

說的 

9a耶和華如

此說 

9b 推羅三

番四次

地犯罪

9c我必不

免去她

的刑罰

9d因為她將眾

民交給以

東，並不記

念弟兄的盟

約 

10我卻要降火在

推羅的城內，

燒滅其中的宮

殿 

  

11a耶和華

如此說 

11b 以東三

番四次

地犯罪

11c我必不

免去她

的刑罰

11d因為她拿刀

追趕兄弟，

毫無憐憫，

發怒撕裂，

永懷忿怒 

12我卻要降火在

提幔，燒滅波

斯拉的宮殿 

  

13a耶和華

如此說 

13b 亞捫人

三番四

次地犯

罪 

13c我必不

免去他

們的刑

罰 

13d因為他們剖

開基列的孕

婦，擴張自

己的境界 

14我卻要在爭戰

吶喊的日子，

旋風狂暴的時

候，點火在拉

巴的城內，燒

滅其中的宮殿

15a他們的王和首

領必一同被擄

去 

15b這是

耶和華

說的 

2:1a耶和華

如此說 

1b 摩押三

番四次

地犯罪

1c我必不

免去她

的刑罰

1d因為她將以

東王的骸骨

焚燒成灰 

2我卻要降火在

摩押，燒滅加

略的宮殿。摩

押必在鬨嚷吶

喊吹角之中死

亡 

3a我必剪除摩押

中的審判者，

將其中的一切

首領和他一同

殺戮 

3b這是耶

和華說

的 

4a耶和華如

此說 

4b 猶大人

三番四

次地犯

罪 

4c我必不

免去他

們的刑

罰 

4d因為他們厭

棄耶和華的

訓誨，不遵

守他的律

例。他們列

祖所隨從虛

假的偶像使

他們走迷了 

5我卻要降火在

猶大，燒滅耶

路撒冷的宮殿

  

6a耶和華如

此說 

6b 以色列

人三番

四次地

6c我必不

免去他

們的刑

6d因他們為銀

子賣了義

人，為一雙

13看哪，我要使

你們腳下的地

搖動，如同裝

14快跑的不能逃

脫；有力的不

能用力；剛勇

16b這是

耶和華

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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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罰 鞋賣了窮

人…（7-12）
滿禾捆的車搖

動一樣 
的也不能自

救……（15-16a） 
1. 因罪審判大馬士革（摩一 3-5） 
1. 審判的原因（摩一 3）：曾以打糧食的鐵器打過基列（基列是以色列屬地） 
2. 大概像亞捫那樣，為擴張地界，極盡殘暴的手段（參下文摩一 13-15） 
3. 審判的情形（摩一 4-5）：火＝戰火，被擄 
 
2. 因罪審判非利士（摩一 6-8） 
1. 審判的原因（摩一 6）：以迦薩代表非利士；她曾擄掠眾民交給以東（販賣戰俘） 
2. 審判的情形（摩一 7-8）：戰火，滅亡 
 
3. 因罪審判推羅（摩一 9-10） 
1. 審判的原因（摩一 9）：曾她將眾民交給以東（販賣戰俘），並不記念弟兄的盟約 
2. 審判的情形（摩一 10）：戰火 
 
4. 因罪審判以東（摩一 11-12） 
1. 審判的原因（摩一 11）：她曾拿刀追趕兄弟（大概指追殺以色列或猶大）毫無憐憫 
2. 審判的情形（摩一 12）：戰火、毀滅 
 
5. 因罪審判亞捫（摩一 13-15） 
1. 審判的原因（摩一 13）：曾為擴張境界，甚至剖開基列的孕婦（基列是以色列屬地） 
2. 審判的情形（摩一 14-15）：被擄 
 
6. 因罪審判摩押（摩二 1-3） 
1. 審判的原因（摩二 1）：曾將以東王的骸骨焚燒成灰（甚至對死者也侮辱殘暴） 
2. 審判的情形（摩二 2-3）：戰火、毀滅、領袖被殺 
 

7. 因罪審判猶大（摩二 4-5） 
1. 審判的原因（摩二 4）：離棄神的律法，敬拜偶像  
2. 審判的情形（摩二 5）：戰火、毀滅 
 
ii. 因罪審判以色列（摩二 6-16） 
1. 最後，北國以色列也要因罪受審判。 
2. 本段摩二 6-16 是摩一至二章最後的一個段落，但它卻又多少像個引言，帶出下文

摩三至八章發揮主題的段落的重點： 
a. 它指出神是基於兩方面的原因去審判以色列： 
（1）社會性的罪 
（2）宗教性的罪 

b. 這兩方面的原因重複而又有次序的出現在下文的講論裡； 
c. 它指出神要用戰爭審判以色列（摩二 13-16）： 
（1）跟著的摩三 11-15 也順應的用戰爭來描述神對以色列的審判； 
（2）摩五 18 至六 14 進一步以戰敗後的被擄來描述神對以色列的審判； 
（3）摩八 9-14 就接續用被擄來描述神對以色列的審判。 

d. 它也跟下文摩八 4-14（審判信息的重申）前後呼應：摩八 4-14 重申神的審判，

用字也跟這裡有相類的地方（雖然意思不盡相同），例如：摩二 6“為銀子賣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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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一雙鞋賣了窮人＂；摩八 6“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乏人＂。 
 
1. 審判的原因（摩二 6-12） 
1.1. 因社會性的罪（摩二 6-8） 
1. “為銀子賣了義人，為一雙鞋賣了窮人＂：為微利陷害出賣人。 
2. “見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a. 如果是“垂涎＂（%>p）：指極度的貪婪； 
b. 如果是“踐踏＂（%wp），NIV 直譯：“踐踏窮人的頭，好像踐踏地面的塵土＂。 

3. “阻礙謙卑人（<an1w@m）的道路（derekv）＂或作“奪去困苦人（<an1w@m）的權利

（derekv）＂。 
4. “父子同一個女子行淫，褻瀆我的聖名＂ 

a. 或指父親親近媳婦／兒子親近母親（比較利十八 7-8、15）； 
b. 或指父子一起到廟妓那裡去行淫。 

5. “在各祭壇旁，躺臥在別人抵押的衣服上＂ 
a. 出二十二 25-27：不可放債取利；不可扣留窮人的抵押物過夜； 
b. 宗教生活（在各祭壇旁）並沒有幫助人的道德倫理生活。 

6. “在他們神的廟中，喝受罰之人的酒＂： 
a. 指享受用剝削得來的錢所買的酒； 
b. 且為剝削成功慶祝，到廟裡酬謝他們的神。 

 
1.2. 因宗教性的罪（摩二 9-12） 
1. 神滅迦南人，將以色列人領進迦南；以色列人卻不聽神的話。 
2. 神為以色列人興起： 

a. 先知：藉以言教（申十八 15-19） 
b. 拿細耳人：用以身教（民六 1-21） 

3. 以色列人卻： 
a. 禁止先知說預言：止息先知的教導； 
b. 給拿細耳人酒喝：破壞拿細耳人的許願和見證。 
 

2. 審判的情形：戰敗（摩二 13-16） 
1. 神要審判百姓： 

a. 用如同裝滿禾捆的重車輛，壓碎他們：大概指戰車攻擊毀壞他們； 
b. 經文或作：使他們腳下的地搖盪，如同裝滿禾捆的重車輛行走時搖蕩不定；可

能意指戰亂來到，百姓逃亡如逃避地震（或許是從摩一 1 的“大地震＂說到將來有

如同地震的審判。比較約珥書從蝗蟲之災說到將來如同蝗蟲之災的戰亂）。 
2. 百姓和戰士都無法逃避。 
 
b. 發揮：以色列照樣受罰（摩三 1 至八 14） 
i. 宣告審判的信息（摩三 1 至六 14） 
1. 審判的原因（摩三 1-10） 
1.1. 因宗教性的罪（摩三 1-8） 
1. 論以色列人跟神關係的發展和改變： 

a. 神與以色列人本來是有“約＂的關係： 
（1）重提神將以色列人從埃及領出來，在萬族中神只認識以色列人：只跟以色列

人有特別而親密的關係（那就是“約＂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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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人若不同心［沒有約定］，豈能同行呢？＂：神要根據約的關係來要求

和懲罰以色列人： 
（a）神與以色列人早有約定（約的關係）； 
（b）所以神可以按照約的規定來對待以色列人。 

b. 神發怒審判是有原因的：“獅子在林中咆哮，是為抓食……＂ 
（1）以“獅子＂比喻神：“災禍臨城出於神＂； 
（2）神發怒審判是有原因的（因以色列犯罪）； 
（3）一連幾句意思相同的說話（摩三 4-6）：強調神審判之有理和合理。 

c. 神會先透過先知警告百姓祂要審判：“神必先將祂的奧秘／計劃指示先知［讓他

們先警告百姓］，神才行事。當祂發命要先知說預言時，就沒有人敢不說預言

了＂： 
（1）再以“獅子＂比喻神； 
（2）神既藉先知說話，神就必按祂藉先知所宣告的計劃（尤其是審判的計劃）行

事； 
（3）意即以色列人當認真思想阿摩司先知所宣告的審判。 

2. 總而言之：因為以色列人沒有理會神與他們之間的約（關係），也不理會神基於彼

此的約而作的警告，所以神要審判他們。 
 
1.2. 因社會性的罪（摩三 9-10） 
1. 呼籲外邦人也前來撒馬利亞見證以色列人的惡行。 
2. 因著與神的關係出了問題，以色列人在生活上也充滿惡行：神“認識／知道＂以

色列人，但以色列人“不知道＂行正路，所以有擾亂與欺壓，他們以強暴搶奪得來的

財物都積蓄在自己的家中。 
 
2. 審判的情形：戰敗（摩三 11-15） 
2.1. 宣告一（摩三 11-12） 
1. “耶和華如此說＂：神宣告審判。 
2. 敵人圍城搶掠：結果所餘無幾。 
3. 關於摩六 4，須知權貴是不會躺在“牀角上＂的（人是躺在牀上的）： 

a. 經文修譯作：“正如牧人只能從獅子口中搶回兩條羊腿或半個耳朵，照樣，住

撒馬利亞的以色列人也只能搶回一個牀角或一隻牀腳＂； 
b. “牀角＂好比“羊耳＂，“牀腳＂好比“羊腿＂； 
c. 比喻經過戰火的洗禮，以色列的權貴能夠保存的財物等如無有。 

4. 以色列人“得救＂（殘存餘剩的）也不過是這樣：得回來的是於事無補的殘餘。 
 
2.2. 宣告二（摩三 13-15） 
1. “萬軍之神說＂：神再宣告審判。 
2. 神也要討伯特利祭壇（金牛犢）的罪：毀壞伯特利的宗教敬拜。 
3. 神要毀壞王室貴族的房舍（以致他們最多也只能搶回一個牀角或一隻牀腳，參上

文）。 
 
1'. 審判的原因（摩四至五 17） 
1.1'. 因宗教性的罪（摩四 1-13） 
1. 在指出審判原因的同時，經文有時會順便提說神的審判（摩四 3），但本章整體而

言，是要指出神審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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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告聖潔的神必要審判以色列（摩四 2）。 
3. 雖然摩四 1 也透露了他們的問題（“欺負貧寒的，壓碎窮乏＂），但經文不是一番

直接斥責的說話，而是對他們的形容稱呼，描述他們的狀況。經文重點是在那些惡行

背後的問題：他們與神關係疏離。 
4. 神要審判以色列的原因（與神關係上的罪，輕忽神的心意，屬宗教性的罪）： 

a. 以色列人不理會敬拜的實意（摩四 4-5） 
（1）敬拜中心地“伯特利、吉甲＂，參何四 15“伯亞文、吉甲＂ 
（2）舊約什一奉獻的教訓： 

（a）百姓每年田產牛羊的十分之一獻與利未人（民十八 21-24；利二十七

30-33）； 
（b）利未人從所得的拿十分之一給祭司（民十八 25-32）； 
（c）百姓每年田產十分之一藉獻平安祭與人分享（申十四 22-23，十五

19-26）； 
（d）百姓三年一次十分之一給利未人和窮人（申十四 27-29，二十六 12-15）； 
（e）“每三日一次獻十分之一＂：在三十日裡這樣將十分一獻上，就要整個

月將全部獻上了：舊約沒有這樣要求，當時的人大概也沒有這樣做； 
（f）阿摩司用誇張的口吻表示百姓帶著罪惡來獻祭奉獻，縱然熱衷到過了律

法的要求，也不過是犯罪，並不為神所悅納，因為神喜悅的不是表面的獻

祭。他們的表現表示他們不理會神的心意。 
（3）“獻上有酵的感謝祭＂ 

（a）原則上並沒有違背律法的吩咐：利七 11-14 說為感謝而獻的平安祭（大

概是節期性的感恩祭；利七 15、19-34，二十二 29-30，二十三 17）可以帶酵

而獻； 
（b）但這裡大概也是誇張的口吻：凡感謝祭都獻上有酵的祭物：不是要說在

獻祭上觸犯律法，而是說他們熱衷獻感謝祭到一個地步，在獻完無酵的祭之

後連有酵的也獻上為祭。 
（4）“宣告傳報甘心祭＂： 

（a）大概不是向人宣傳自己獻過甚麼祭以得人的稱讚，好像要標榜他們的獻

祭； 
（b）而是再用誇大的口吻，諷刺他們對宗教活動的喜好：甘心祭本來是出於

個人自願的，他們卻要把獻甘心祭鼓吹成風。 
（5）“因為這是你們所喜愛的＂一句是作為上面所有諷刺說話的總成：他們就是

這樣熱切的參與他們的宗教活動。 
b. 以色列人不理會神懲罰他們的目的（摩四 6-11） 
（1）神曾多方懲罰他們，表明不喜悅他們犯罪，期望他們回轉歸向祂： 

（a）饑荒（摩四 6） 
（b）旱災（摩四 7-8） 
（c）失收（摩四 9） 
（d）戰火（摩四 10） 
（e）地震（摩四 11）（比較摩一 1，二 13） 

（2）相同的格式： 
（a）神的懲罰 
（b）“這是耶和華說的＂ 
（c）“你們仍不歸向我＂ 

（3）但百姓仍不受教，不肯回轉歸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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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這方面他們同樣是不理會神的心意 
5. 阿摩司再宣告權能的神要因他們的罪審判他們（摩四 12-13） 
6. 叫以色列人“預備迎見神＂（摩四 12b）： 

a. 不是呼籲悔改； 
b. 而是叫百姓有心理準備，審判要來。 

 
1.2'. 因社會性的罪（摩五 1-17） 
1. 以首尾兩段哀歌帶出神必要審判以色列人。宣告審判之時指出祂審判的原因：是

因百姓的惡行。 
2. 經文的結構條理： 
（a）神為以色列人唱哀歌（摩五 1-3） 
（b）指出以色列人要尋求神（摩五 4-6） 

（c）指出以色列人的罪（摩五 7） 
（d）宣告耶和華是創造之神，也是毀滅之神（摩五 8-9） 

（c）指出以色列人的罪（摩五 10-13） 
（b）指出以色列人要尋求善（摩五 14-15） 

（a）以色列人為自己唱哀歌（摩五 16-17） 
3. 以色列人的罪：“使公平變為茵蔯、將公義丟棄於地＂（摩五 7）；“怨恨那在城

門口［法庭所在］責備人的，憎惡那說正直話的；踐踏貧民，向他們勒索麥子……苦

待義人，收受賄賂，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摩五 10-13）。 
4. 由於罪惡眾多，通達人就靜默不言（明哲保身；比較哈一 4）。 
5. “哀歌＂不是在人死前唱，而是在人死後唱。這裡用哀歌表明審判的必然性： 

a. 摩五 1-3：悲哀戰爭大敗而回； 
b. 摩五 16-17：回應摩五 1-3，悲哀戰敗之後的毀壞。 

6. “尋求神＂（摩五 4-6），就是“尋求善＂（摩五 14-15；比較摩可十 18）。 
7. 摩五 8不連於摩五 4，不用補上“要尋求＂：“8那創造昴星和參星，使死蔭變為晨

光，使白日變為黑夜，招聚海水，又把海水倒在地上的，耶和華是他的名；9是他使

毀滅像閃電臨到城堡，毀滅就臨到堡壘＂。 
8. 百姓“使……變為……，將……丟棄在地上＂（摩五 7），神也就“使……變

為……，命……澆在地上＂（摩五 8）：以對應的手法，表明是百姓應得的審判。 
9. 昴星（Pleiades）是二十八宿之一，有七粒星，稱“七姊妹星團＂；參星（Orion）
亦為二十八宿之一，也有七粒星。兩個星座形狀不同，但都像個結帶。伯三十八 31
就說“你能繫住昴星的結嗎？能解開參星的帶嗎？＂（也比較伯九 9；賽四十 26）。 

 
2'. 審判的情形：被擄（摩五 18 至六 14） 
2.1'. 禍哉一（宗教性的罪帶來被擄；摩五 18-27） 
1. “禍哉＂一字（h-y）在阿摩司書只出現在摩五 18 和摩六 1 兩處，兩處前後對應。 
2. 將兩篇“禍哉＂信息（摩五 18-27，六 1-14）放在一起：可比較以賽亞書的“禍哉＂

講章集（參以賽亞書的結構大綱）。 
3. 有人想望“耶和華的日子＂： 

a. 他們期望／以為那是神祝福的日子； 
b. 但對於犯罪的百姓，卻是個黑暗審判的日子，且是每況越下： 
（1）躲避獅子→遇見熊 
（2）→躲進房間→被蛇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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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厭惡百姓的敬拜： 
a. 神不喜悅他們的節期獻祭 
b. “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1）可能是指百姓生活的公義：願百姓有公義的生活； 
（2）更可能是指神審判的公義：願百姓受罰，好彰顯神的公義。 

c. 重提出埃及的路程（摩五 25-27）： 
（1）摩五 26 應該是承接著摩五 25，繼續講以色列人在曠野四十年的日子，而不

是講他們在阿摩司當日的情形； 
（2）在表面上，百姓在曠野路上無疑是抬著會幕和有關的器物；會幕和有關的器

物也是屬神的； 
（3）但事實上，那班以色列人是一班不信的人，不過是一群不信的人抬著他們的

宗教器物，所以從屬靈的角度來看，那些宗教器物就有如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器

物； 
（4）阿摩司當時的以色列人也像在曠野路上的那班以色列人那樣對神不信，所以

神要使他們被擄（去到大馬士革以外）； 
（5）摩五 26“你們抬著為自己所造之摩洛的帳幕和偶像的龕，並你們的神星＂：

原文不是說“神星＂而是“星神＂（是一個屬某天象星體的神靈）； 
（6）參 NIV 註腳，有些版本作：“你們抬著為自己所造的神｀撒固＇（sikk7f）
王，和你們的星神｀迦溫＇（kiyy7n）的像＂ 

（a）阿摩司在這裡有可能是在玩弄字眼，以今諷古； 
（b）亞述人敬拜土星為神，在亞甲文寫作 Kayw1nu／Kaym1nu； 
（c）亞甲文裡的 Sakk7t 神（即 Ninurta 或 Ninib）也是土星神； 
（d）阿摩司有可能是用當日以色列人所認識的亞述神的名字，來影射和諷刺

當年在西奈曠野飄流的以色列人： 
［1］亞甲文的 Sakk7t 神跟以色列人在曠野所住和所抬著走的“帳棚＂一字

相似（眾數 sukk-f），於是作出 sikk7f 這個字來（一方面跟 Sakk7t 和 sukk-f
都相似，但又明顯是跟它們不一樣）：諷刺以色列人在曠野飄流四十

年，表面上是抬著神的帳棚，但其實是自以為中心地走自己的路； 
［2］kiyy7n 一字大概也是阿摩司所作： 

［a］在亞甲文裡 Sakk7t 和 Kayw1nu 都指土星神，就從 Sakk7t 想到

Kayw1nu； 
［b］從 sukk-f“帳棚＂（百姓曠野路上的居所）想到 kiyy-r“洗濯盆＂

（曠野會幕外院裡的器皿）； 
［c］ kiyy-r 跟 Kayw1nu 兩者也算相似。 

［3］“你們為自己造＂，並不是說他們真的製造了那些神像，不過是說他

們那種不信從神的心，為自己造出許多假神來。 
（e）關於“撒固（sikk7f）王（melekv）＂，王下十七 30-31 提到巴比倫人的“疏

割比訥＂神像（Sukk-f_b~n-f）和“亞得米勒＂神像（Adram-melek），未知

阿摩司在這裡是否暗指“疏割米勒＂神。 
 
2.2'. 禍哉二（社會性的罪帶來被擄；摩六 1-14） 
1. 責備以色列的領袖，宣告他們要被擄。 
2. 領袖“在錫安和耶路撒冷安逸無慮＂：南北兩國雖然大概沒有通婚相好，但彼此

是在一個相安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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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叫他們到外邦地方去看看：看是你們比這些國強呢，還是他們的境界比你們的

境界寬呢？ 
a. 王下十四 28 記載耶羅波安二世收復了大馬士革和先前屬以色列的哈馬，可見哈

馬在這裡是個被打敗的國家 
b. 神問以色列那些安穩的領袖是誰的國土強大（當時的答案應該是以色列為大），

但神這樣質問似乎是要說： 
（1）雖然現在以色列為大，但須知那些外邦城鎮也曾相當強大； 
（2）雖曾強大，但當審判毀壞到來時，它們還是要毀滅； 
（3）同樣的，雖然現在以色列為大，當神的審判毀壞到來時，以色列還是要被毀

滅。 
4. 數列以色列領袖不恤民苦之罪。 
5. 神要審判以色列： 

a. 使以色列的宮殿被毀； 
b. 使領袖被擄，且是首先被擄去； 
c. 使百姓也被擄去； 
d. 使百姓被殺。 

6. 關於摩六 10 所描的場景： 
a. 房屋內應聲的人是誰： 
（a）可以是在房屋裡藏著，但後來被發現的人； 
（b）或是另一個進到屋裡來收拾屍體的人。 

b. 示意不要提到耶和華的名：免得因提到神的名再招來神的刑罰。 
7. “馬豈能在懸崖上奔跑？人豈能在峭壁上牛耕？＂：這都是不合常理的事情─

“你們卻使公平變為苦膽，使公義的果子變為茵蔯＂（摩六 12）：百姓就是這樣不合

常理地顛倒是非。 
8. 摩六 13“你們喜愛虛浮的事，自誇說：我們不是憑自己的力量取了角嗎？＂：指

百姓驕傲自誇： 
a. 《和合本》譯做“虛浮的事＂和“角＂的，在這裡大概是兩個地名：“羅底巴＂

和“加寧＂（分別就是“虛浮的事＂和“角＂的意思）； 
b. 可修譯作：“你們這些因攻取了羅底巴就自誇說｀我們不是憑自己的力量攻取

了加寧嗎＇的＂：以色列人自誇靠自己的力量攻取了羅底巴和加寧； 
c. “羅底巴＂（參撒下九 4-5，十七 27；書十三 26 的“到底璧＂可能應該譯作“羅

底巴＂）：在約旦河東瑪哈念以北、伯善的東北；但準確位置不詳； 
d. “加寧＂：大概是在約旦河東羅底巴更北的某處。耶羅波安二世在收復以色列

邊界之地時，大概曾經也收復了這兩處地方。以色列人就以他們的戰績自誇。 
9. 但神要藉外邦審判百姓。 
 
ii. 審判的異象：蝗蟲／火／準繩的異象（摩七 1-9） 
1. 我們看見神啟示的方式有： 

a. 說話（純說話） 
b. 異象（通常需要加上解釋的說話） 
（1）異象的性質 

（a）異象 
（b）異夢（創十五 12，二十八 12-15） 

（2）異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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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靜止圖畫式（摩八 1-2；耶一 11，二十四 1-2） 
（b）動作戲劇式（摩七 1-2a、4，九 1-4；耶一 13） 

2. 這裡一連三個異象： 
a. 蝗蟲的異象（摩七 1-3） 
b. 火的異象（摩七 4-6） 
c. 準繩的異象（摩七 7-9） 

3. 但其實只算是一個異象： 
a. 頭兩個是背景（相同的結構），表明其實神樂意赦免： 

 摩七 1-3 摩七 4-6 

1.神的指示 1主耶和華指示我一件事 4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 
2.事件內容 看哪！主造蝗蟲 2蝗蟲吃盡那地的

青物 
看哪！神命火來懲罰以色列，險些將

地燒滅 
3.先知代求 阿摩司因雅各微弱求神赦免 5阿摩司因雅各微弱求神赦免 
4.神的赦免 3耶和華就後悔免災 6耶和華就後悔免災 
 

b. 重點在最後第三個：但以色列的罪實在太大了，最終還是要審判 
c. 最後第三個異象（摩七 7-9）跟摩八 1-3 的異象前後互相對應。摩七 7-9 跟摩七

1-6 的兩個異象的結構不同，卻是跟摩八 1-3 的異象的結構相同：  
 七 7-9 八 1-3 
1.神的指示 7他又指示我一件事 1主耶和華又指示我一件事 
2.事件內容 看哪！按準繩建築的牆 看哪！我看見夏天的果子 
3.神的詢問 8“你看見甚麼？＂ 2“你看見甚麼？＂ 
4.先知回答 “看見準繩。＂ “看見夏天的果子。＂ 
5.神的審判 “我要吊起準繩在我民以色列

中，不再寬恕他們。＂ 
“我民以色列的結局到了，不再寬恕

他們。＂ 

d. 可比較耶利米書三個異象的結構跟阿摩司書異象的結構的異同。 
4. “神指示我／使我看見＂—神作主動。 
5. “為王割菜／草＂： 

a. 指割“菜＂（晚春收成的菜；約四月左右）：頭一次收割像繳稅的交與王家，之

後的收成才算是自己的； 
b. 或指割“草＂：王上四 26-28 百姓將養馬的飼料供應皇家； 
c. 誰知，當跟著的剛長起來的時候，就被蝗蟲吃了； 
d. 春雨過後，夏天乾旱，不能種植，必要歉收； 
e. 蝗蟲之災，比較摩四 8 和約珥書； 
f. 主造蝗蟲：表示是神促成審判。 

6. “火＂大概代表戰火。 
7. “深淵＂（摩七 4）： 

a. 指地下水？ 
b. 詩四十二 7 提到大瀑布、瀑布下的深水。 

8. “耶和華後悔＂：因著祂與以色列人的約的關係，祂會適當地更改祂對待以色列

人的做法。因著先知的代求，神在約的範圍內願意暫時保留對以色列的懲罰。留意： 
a. 聖經用“神＂一名，表示神的全能；用“耶和華＂一名，表示祂與人有約的關

係； 
b. 聖經說“神不後悔＂（全能的神不會後悔所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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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聖經說“耶和華不後悔＂（約裡的神也可以不後悔所施的憐憫或所行的審判）； 
d. 聖經說“耶和華後悔＂（約裡的神會因人的回轉而後悔改變所宣告過的審判）； 
e. 聖經只在拿三 10 說“神後悔＂（約拿是對外邦人傳講福音，本節的“神＂乃相

當於“耶和華＂，祂會因尼尼微城人的悔改而收回祂宣告過的懲罰）。 
9. 最終還是要審判：準繩顯出以色列家的罪已到了不能再寬恕的地步。先知不再代

求。 
10. 神要審判以色列家、攻擊耶羅波安的家： 

a. 因提到“耶羅波安＂，於是自然地插入下文摩七 10-17 的記述：伯特利的祭司亞

瑪謝說阿摩司攻擊耶羅波安； 
b. 可見摩七 6-9 和摩八 1-3 這兩個異象本來是有連貫性的； 
c. 這樣加插摩七 10-17，卻又同時使摩七 10-17 成了這個大段落的中心段落，以亞

瑪謝作為以色列領袖和百姓的代表（他的下場也是以色列領袖和百姓的下場）。 
11. “以撒的邱壇＂（摩七 9）─因以色列人去到以撒的出生地別是巴敬拜（摩五 5，
八 14；創二十一 31），於是以“以撒（別是巴）的邱壇＂代表以色列家的罪，跟“以

色列的聖所（伯特利的邱壇）＂平行。 
 
iii. 審判的事例：亞瑪謝事件（摩七 10-17） 
1. 亞瑪謝針對阿摩司（摩七 10-13） 

a. 亞瑪謝指控（摩七 10-11） 
（1）亞瑪謝大概曾經上告於耶羅波安二世，但耶羅波安二世並不以為然（不在

乎？太自信？）； 
（2）因耶羅波安二世沒有反應，於是亞瑪謝直接去找阿摩司來恐嚇他； 
（3）引述阿摩司的說話，但不是完全一樣（比較摩七 9）。 

b. 亞瑪謝恐嚇（摩七 12-13） 
（1）亞瑪謝叫阿摩司返回猶大去糊口（摩七 12） 

（a）稱阿摩司做“先見＂： 
［1］“先見＂可能跟“先知＂一樣，沒有分別； 
［2］“先見＂可能是特別指南國猶大宮廷裡的先知。 

（b）這亦反映當時北國的先知（假先知）的情形： 
［1］為圖利而服事王家； 
［2］與祭司合作，狼狽為奸。 

（2）警告阿摩司不要說預言（摩七 13） 
（a）有王的聖所和王宮，表示對阿摩司不安全：表面顯得很關心阿摩司的安

危。 
2. 阿摩司針對亞瑪謝（摩七 14-17） 

a. 阿摩司沒有反駁亞瑪謝的指控（--） 
（1）完全沒有理會和反駁亞瑪謝的指控。 

b. 但阿摩司反駁亞瑪謝的恐嚇（摩七 14-17）： 
（1）神吩咐阿摩司上到以色列家去說預言（摩七 14-15） 

（a）比較撒下七 8“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說萬軍之耶和華如此說：

｀我從羊圈中將你召來，叫你不再跟從羊群，立你作我民以色列的君＇＂； 
（b）阿摩司說：“我原不是先知，也不是先知的門徒（原文是兒子）。我是

牧人，又是修理桑樹的＂（比較代下二十六 10）； 
（c）關於阿摩司說“我不是先知＂（l0> n1bv@ >1n0k!）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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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著許多不同的分析和意見，綜合來說： 
先知與先

見的關係 

“先見＂ 

的意思 

l0>的意思／ 

作用 

所暗示 

的時間 

經文意思 

1.先知等如

先見 
都指為利說預

言的先知 
否定動詞“不

是＂ 
現在 我不是先知［先見］=我並不是你所

認為的那種為利而說預言的先知 

1.先知等如

先見 
都指為利說預

言的先知 
否定動詞“不

是＂ 
現在 我不是先知［先見］=我並不是你所

認為的那種為利而說預言的先知 

2.先知不等

如先見 
先見是為利說

預言的先知 
單獨使用作“不

是的＂解 
現在 不是的！［意即我不是個為利而說

預言的先見］我是個先知！ 
3.先知等如

先見 
與“神的先

知＂同義 
否定動詞“不

是＂ 
過去 過去（當神未呼召我之時）我並不

是先知，但［現在我是先知］……

4.先知等如

先見 
與“神的先

知＂同義 
語句作問語式 現在 我豈不是個先知嗎？ 

（建議的解釋） 
5.不是問題

的所在 
與“神的先

知＂同義（北

國對南國先知

的稱呼） 

否定動詞“不

是＂ 
重點不在

過去或現

在，只指

出事實 

我不是先知，意思是（w~）我不是

“先知門徒＂那樣的先知［我不是

個追隨先知師傅做先知的人］。我

是個牧羊人，但神呼召了我到以色

列來宣講祂的話  
［2］將阿摩司跟那些假先知對立，基本上是對的； 
［3］但為甚麼阿摩司用“作牧人、修理桑樹＂來跟“假先知＂作對比？這

顯示“作牧人、修理桑樹＂跟“先知／先知門徒＂應該有相對相反的地

方，也就跟“真先知＂有相通之處； 
［4］這裡的“先知門徒＂（單數）跟王下二 3 的“先知門徒＂（眾數）不

同： 
［a］王下二 3 的“先知門徒＂：其實是追隨先知受其牧養的信徒； 
［b］摩七 14 的“先知門徒＂：指假先知追隨某個先知師傅做先知。 

［5］“先知門徒＂在這裡不是“先知＂的一個普通同義詞，而是用以補充

解釋（連接字 w~）“先知＂的意思： 
［a］當時那些為利說預言的假先知，都是追隨某個先知師傅去做先知

（比較王上二十二 11、24，有“西底家＂作四百個假先知的領袖師

傅；又比較耶二十八 1，二十九 21、24）； 
［b］阿摩司用他自過去一直到最近的職業來辯稱他並不是像那些假先知

那樣追隨先知師傅來做先知； 
［c］藉以表明他並不是為利去說預言；他只能夠說那位直接呼召他作先

知的神所要他說的話； 
［6］比較亞十三 5，在原文是相同的一句說話（“我不是先知＂）；但意

思跟阿摩司書這裡的並不相同。 
（2）阿摩司宣告預言（摩七 16-17） 

（a）亞瑪謝要被擄：當時為主前 762 年。約 30 年後（主前 732 年）提革拉毘

列色三世亡大馬士革和平定以色列，將部分以色列人擄去，亞瑪謝也在其

中； 
（b）又或者應驗在 40 年後（主前 722 年），以色列亡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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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審判的異象：夏果的異象（摩八 1-3） 
1. 接續摩七 7-9 的異象（關於這個異象跟第三個異象［摩七 7-9］的比較，見摩七 7-9
註解）。 
2. “夏天的果子＂（摩八 1；參看撒下十六 1-2）—可能是無花果或石榴。 
3. “夏天＂（q1yis*）/“結局＂（q4s*）：兩字讀音相似（比較耶一 11-12 的異象，也

是在似音上玩弄文字）。 
4. 重申審判不可免，且快要來到。 
5. 前三後一的異象：三個、再第四個必不赦免的異象，好像摩一章“三番四次，必

不赦免＂的講法。 
 
i'. 重申審判的信息（摩八 4-14） 
1". 審判的原因（八 4-8） 
1.1". 因宗教性的罪（摩八 4-5a） 
1. 百姓不一定口裡說過摩八 5 的說話：那只是反映出他們的思想；也是一種抱怨的心 
2. “月朔幾時過去，我們好賣糧；安息日幾時過去，我們好擺開麥子＂（摩八 5a）： 

a. 不重視安息日、節期，不以之為親近神的時間； 
b. 視之為阻礙了做生意的活動，期望快些過去。 

 
1.2". 因社會性的罪（摩八 5b-8） 
1. 從摩八 5a 帶入摩八 5b 的問題。宗教性的罪跟社會姓的罪其實不可分割。 
2. “賣出用小升斗，收銀用大戥子＂，原文作“將伊法弄細，將舍客勒弄大＂： 

a. 伊法為容量單位（約相當於 22 公升）； 
b. 舍客勒則為重量單位（約相當於 0.4 安士／11.4 克）。 

3. 摩八 7 神指著“雅各所誇耀的＂起誓，即指著自己起誓（以色列以神誇口） 
a. 摩四 2 神指著祂的聖潔起誓； 
b. 摩六 8 神指著自己起誓。 

4. 摩八 4 神叫百姓“你們要聽我的話＂： 
a. “我的話／這個（陰性字）＂=摩八 7 的“誓＂（陰性字）； 
b. 摩八 8 地要因“這個（陰性字）＂震動：因神起誓施行的審判震動（比較摩九 5：
因神摸地［懲罰以色列］，地就悲哀）。 

 
2". 審判的情形：被擄（摩八 9-14） 
1. 兩段審判的說話（摩八 9-10，摩八 11-14）都用“神的日子將到＂來開始。 
2. 兩段審判的說話一同回應上段的責備： 

a. 上段：神責備以色列人（摩八 4-8）： 
（1）厭惡節期（摩八 5a） 
（2）藉食物欺壓（摩八 5b-6） 

b. 本段：神審判以色列人（摩八 9-14）： 
（1）節期變悲哀（摩八 9-10） 
（2）饑荒無神的說話（摩八 11-14） 
 

2.1". 將臨日子一（摩八 9-10） 
1. 一個至痛苦的審判： 

a. 哀歌：比較摩五 1-3、16-17； 
b. 日頭落下，使白晝黑暗：比較摩五 8 神能夠“使白日變為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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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將臨日子二（摩八 11-14） 
1. 屬靈的飢餓：飢餓沒有神的話可聽。 
2. 百姓要被擄。 
3. 關於摩八 14： 

a.原文直譯：“那指著撒馬利亞的罪起誓，或是那些指著但的神，或別是巴的道起

誓的，他們要倒下，永不再起來＂； 
b. “道＂（drk）一字有“能力＂的意思（耶三 13；何十 13［跟“勇士＂平行］；

詩一三八 5b；箴三十一 3）：起誓是指著神或神的屬性來起誓，這裡大概是與上文

的“但的神＂同類的意思，指“別是巴的神的能力＂； 
c. “撒馬利亞的罪＂： 
（1）指撒馬利亞的神像（金牛犢），因這個敬拜是個罪，所以用“罪＂來作代稱。 
（2）金牛犢是在但和伯特利而不是在撒馬利亞城：這裡的“撒馬利亞＂不是指

“撒馬利亞城＂，而是泛指北國以色列； 
d. “別是巴＂：參摩六 5“不要過到別是巴＂； 
e. 這裡所講的是百姓在被擄裡的情形：那時如果人仍然死性不改，還要指著他們

先前敬拜的金牛犢來起誓（即仍然離棄神），神就要使他們在被擄之地永不再起來； 
f. “仆倒，永不再起來＂： 
（1）不是指百姓亡國時在戰亂裡倒斃的情景，而是說以色列人在被擄所到之地要

因像嚴重缺水那樣缺乏神的話語而乾渴發昏倒下； 
（2）“永不再起來＂，大概是指被擄之後不得歸回（不得享受神的祝福）。 

 
I'. 全面審判的圖畫（摩九 1-6） 
1. 內容應該是一個異象，但用字跟阿摩司書上文提及的其它異象的情形不同： 

a. 不說“耶和華指示我［使我看見］＂（摩七 1、4、10，八 1），卻說“我看見＂；

暗示跟上述的異象不同類； 
b. 這裡是“主題一＂講論的總結，它是跟摩一 2 對應； 
c. 跟摩一 2 對應的地方，參摩一 2 註解。 

2. 強調無一人能逃脫神的追殺： 
a. 殿宇倒塌壓死當中群眾：“祭壇旁＂（摩九 1）不是說南國耶路撒冷聖殿前的祭

壇，而是說北國（大概是伯特利）金牛犢廟宇前的祭壇（參王上十三 1-5）； 
b. 逃命的人逃到任何地方都會被追上殺死： 
（1）下到陰間 

（2）上到天上 
（2）上到山頂 

（1）下到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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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題二：神要復興以色列（摩九 7-15） 
a. 前提：外族因罪受罰，以色列照樣受罰，但神不將以色列毀滅淨盡（摩九 7-10） 
1. “神看以色列人如古實人（古實在埃及尼羅河的上游）＂： 

a. 這裡是以“古實人＂代表“外族＂（以色列以外的民族；比較摩一至二章）； 
b. 回應摩一 3 至二 16：神跟“外族＂的關係同樣應用在以色列人身上。 

2. 指出神跟多國的民都有關係： 
a. 祂領以色列人出埃及地； 
b. 祂領非利士人出迦斐託； 
c. 祂領亞蘭人出吉珥： 
（1）“領以色列人出埃及地＂不是指神救贖以色列人，而是指神主權地帶領著一

個民族的遷徙； 
（2）歷史的神同樣主權地帶領著每一個民族的遷徙； 
（3）所以神可以將祂對待“外邦人＂的原則應用在以色列人身上，同樣要因以色

列人的罪懲罰他們。 
3. 但經文的語調跟上文摩一至二章的不同。這裡開始帶出祂要看顧復興百姓的應

許： 
a. 再強調懲罰有罪的國，但定意不滅絕雅各家； 
b. 神要將以色列人分散在列國（懲罰），但會像用篩子篩穀（不會滅絕）： 
（1）對於神不會滅絕淨盡的穀粒：連一粒也不落在地上（神保守）； 
（2）對於那些對神的審判不以為然的惡人：他們必死在刀下。 

 
b. 發揮：神要重建大衛的帳幕（摩九 11-15） 
i. 將臨日子一（摩九 11-12） 
1. 摩九 11-15 可以再分成兩個小段落：摩九 11-12 和摩九 13-15，對應摩八 9-10 和摩

八 11-14 兩次提到“到那日／日子將到＂。 
2. “到那日＂曾經是審判之日（摩八 9），但審判過後要成為復興之時，它更是在屬

靈的層面上成全。 
3. 阿摩司書是針對北國以色列的信息： 

a. “到那日＂：北國以色列的復興是透過成就給大衛的應許而成就（摩九 11-12）； 
b. “日子將到＂：北國的被擄歸回是在南國的被擄歸回裡成就（摩九 13-15）。 

4. “建立大衛倒塌的帳幕＂： 
a. “大衛的帳幕＂指神給大衛的應許（撒下七 12-16）； 
b. “倒塌＂指神的應許因以色列人的罪和受罰而一時間未能達成； 
c. “建立／重建＂指更新和繼續去作成神的應許； 
d. “像古時一樣＂指應許沒有改變或變質，仍像當年神給大衛的應許；表明神是

不變而信實； 
e. “以東＂代表外邦人（比較俄巴底亞書）。 
 

ii. 將臨日子二（摩九 13-15） 
1. 田園景象。 
2. 可能也是回應伊甸園的圖畫，重返神原先的祝福裡。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SyntheticBoldness 1.0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